
立法會二十題：處理旅客投訴機制  
＊＊＊＊＊＊＊＊＊＊＊＊＊＊＊  

  以下為今日（四月二十八日）在立法會會議上就謝偉俊議員的提問和商務及

經濟發展局局長劉吳惠蘭的書面答覆： 
 
問題： 
 
  據悉，現時外遊旅客如對旅行社出團的決定或行程感到不滿，只能向香港旅

遊業議會（議會）投訴。然而，近日有報道指出，議會管理層涉嫌被有利益衝突

的理事操控，處理旅客投訴時側重業界利益，罔顧旅客安全和利益。就此，政府

可否告知本會： 
 
  （一）現時有何有效及具公信力的機制和措施，監管議會處理旅客投訴的程

序和覆檢其作出的決定； 
 
  （二）有否設立機制，處理旅客對議會處理投訴或決定的不滿；若否，原因

為何；若有，機制的具體運作情況，以及負責的政策局和政府部門名稱；有否向

市民公布和宣傳該機制；若有，具體的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及 
 
  （三）有否主動抽查經議會處理的旅客投訴個案；若否，原因為何；若有，

過去三年，每年共抽查多少宗該等個案，當中有多少宗個案因議會有失當行為，

政府須主動接觸事主，並向其提供援助？ 
 
答覆： 
 
主席： 
 
  旅客如對本港旅行代理商的服務感到不滿，可向香港旅遊業議會（議會）或

消費者委員會（消委會）投訴。 
 
  議會有既定機制處理旅客投訴，議會辦事處在收到投訴後，會聯絡投訴人搜

集具體資料，先作調解，希望透過調解，讓投訴人與被投訴方尋求雙方可接受的

處理方法。如果調解不果，投訴人可要求將個案交由議會轄下的消費者關係委員

會（委員會）處理。 
 
  委員會設有小組處理旅客投訴。委員會秘書處每次邀請七名委員組成小組，

而小組會議法定人數為五人，當中必須有過半數為非旅遊業界委員，以確保處理

投訴時能兼顧業界及消費者權益。參加小組會議的委員會按程序申報利益。呈交



委員會的所有文件，被投訴方及投訴人的身分資料會保密，確保小組能中立客觀

處理投訴。 
 
  現就提問分項答覆如下： 
 
  （一）及（二）為增加議會處理旅客投訴的透明度，議會已將投訴須知、投

訴表格、委員會處理投訴準則等資料上載至其網站讓公眾參閱，方便旅客了解議

會處理投訴的程序。旅客也可在網上遞交投訴表格，或致電議會熱線查詢投訴的

手續和尋求協助。 
 
  旅客除可向議會作出投訴之外，亦可向消委會尋求協助。旅客也可循法律途

徑，例如透過小額錢債審裁處作出申索。 
 
  （三）議會處理投訴的制度及程序，由議會理事會監督，政府一般情況下，

不會介入。現時理事會除來自業界的代表，還有由政府委任的非業界獨立人士，

來自不同界別及專業背景。 
 
  旅遊事務署也會密切監察議會的運作，並提出意見和協助。  

完  
 
２０１０年４月２８日（星期三） 
香港時間１４時４０分 

 


